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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2 年度中央对北京市医疗服务与

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

（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分）

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报告

一、转移支付基本情况

（一）转移支付概况

依据《财政部 国家中医药局关于下达 2022 年医疗服务与保

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分）预算的通知》

（财社〔2022〕45 号），下达北京市 2022 年度转移支付预算 2545

万元。依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做好 2022 年医疗服务与保

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分）绩效目标管

理工作的通知》（国中医药办规财函〔2021〕242 号）及《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关于发 2022 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中

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分）绩效目标说明的通知》（国中医药办

规财函〔2022〕185 号）有关要求，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中医

药文化弘扬工程、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中医药监督执法能力提

升、中医药康复服务能力提升、中医医院应急和救治能力建设、

健康中国中医药专项行动等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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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资金投入情况

2022 年度北京市中医药部门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项目

转移支付预算金额 2545 万元，北京市地方预算统筹 1446 万元，

合计金额 3991 万元。资金全部到位，资金到位率 100%。

2.资金执行情况

截止 2023 年 2 月 28 日，预算支出 2868.6886 万元，年度结

转资金 1121.5102 万元，按照转移支付有关规定可结转使用，结

余资金 0.8012 万元，预算资金执行率 71.88%。

预算资金未全部支出的主要原因是：

（1）部分项目工作方案或立项文件晚于资金下达时间。如

第四届国医大师传承工作室项目三方任务书签订晚于资金下达、

高水平中医药重点学科立项批复文件尚未印发，资金无法拨付。

（2）受新冠疫情影响，各医疗机构和卫生单位全力保障新

冠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以及受防控措施要求，外出交流学习任

务受限，影响资金支出。

（3）个别项目实施单位因 2022 年机构改革，经费支出审批

的程序改变，导致办理资金支出缓慢。

（三）资金管理情况

1.资金分配科学合理

依据《财政部 国家中医药局关于下达 2022 年医疗服务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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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做

好 2022 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中医药事业传承

与发展部分）绩效目标管理工作的通知》有关要求，本着确保完

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任务，科学划分中央及地方支出责任，

统筹使用市级资金，严格执行《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内部控制手册》

规定的预算业务控制流程，制定项目资金分配方案。具体分配如

下：

序号 项目名称
中央补助资金

(万元）

地方补助资金

(万元）

总资金

(万元）

1 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 61.00 340.00 401.00

2
国家中医药应对重大公共卫生

事件和疫病防治骨干人才库
42.00 42.00

3 中医馆骨干人才培训项目 63.00 63.00

4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中医药资

金绩效监管和专项审计
46.00 46.00

5 中医药监督执法能力提升项目 37.00 37.00

6 组建国家中医紧急医学救援队 1500.00 1500.00

7 中医药康复服务能力提升 240.00 240.00

8 健康中国中医药专项行动 50.00 50.00

9 中医药古籍修复能力建设 30.00 30.00

10
基于重点研究室研究领域的中

医临床疗效提升项目
60.00 60.00

11 中药质量保障 30.00 30.00

12 重大疾病治疗重点专科建设 270.00 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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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中央补助资金

(万元）

地方补助资金

(万元）

总资金

(万元）

13 中医规培骨干师资培训 70.00 70.00

14 中医护理骨干人才培养 75.00 75.00

15 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传承 231.00 231.00

16

第四届国医大师、第二届全名中

医及 2022 年全国名老中医药专

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

190.00 190.00

17 人才培养重点学科 386.00 386

18 人才培养临床教学基地 50.00 50.00

19 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基地 100.00 100.00

20 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专项 120.00 120.00

合计 2,545.00 1,446.00 3,991.00

2.资金下达及时准确

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编制并下发《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关于印

发 2022 年中央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中医药事业

传承与发展部分）项目任务说明的通知》（京中医财字〔2022〕

19 号）和《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2 年第二批中央医疗

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分）项

目任务说明的通知》（京中医财字〔2022〕81 号）文件，预算资

金与项目绩效目标一并下达。资金下达及时准确，保障了项目的

可行性和效率性。

3.资金拨付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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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出现违规

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

问题。预算资金由市中医局编制预算，制定资金分配方案，向市

财政局申请，市财政局批复后执行。实施单位为区属单位的，经

市财政局通过转移支付方式下达各区财政局，区属实施单位自收

到预算指标起，根据进度向区财政局申请预算资金。

4.资金使用规范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内容执行，为切实规范专项资金

使用，保障财政资金规范、安全、高效运行，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开展了专项审计，转移支付项目执行过程中遵

循专款专用、合理安排、讲求实效的原则，严格履行资金审批程

序，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5.资金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偏

离预算数较多的情况。资金执行严格按制度执行，不存在挤占、

截留的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会计法》《政府会计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69 家项目单位均

建立了资金使用相关制度。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加快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五

位一体”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突出绩效导向，建立项目执行月调



6

度机制，完善项目库建设，强化绩效跟踪，建立绩效评价专家库，

落实信息公开制度。切实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优

化支出结构，强化考核监督，将“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落

到实处，推动绩效管理工作迈上新台阶、实现新发展。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做到支出责任与财政事权相适应，支出责任明确清晰。按照

“谁的财政事权谁承担支出责任”的原则，确定各级政府支出责

任。该项目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项目，我局积极与北京市财政

局沟通，中央资金不足部分由地方财政足额予以支持，支出责任

与财政事权划分清晰。项目执行按照谁支出谁负责的原则，压实

监管责任。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项目实施严格执行《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2 年中

央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

分）项目任务说明的通知》（京中医财字〔2022〕19 号）和《北

京市中医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2 年第二批中央医疗服务与保障能

力提升补助资金（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分）项目任务说明的

通知》（京中医财字〔2022〕81 号）文件要求，2022 年我市总体

绩效目标完成 93.80%，较 2021 年提高了 9.22%。2022 年分配的

20 个项目中 6 个项目 100%完成总目标，11 个项目完成总目标≧

90%，5 个项目完成总目标≧80%。

（二）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三级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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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培训中医馆骨干人才≥350 人。实际培训人数为 352 人，

100%完成目标。

2.应组建中医药监督执法专家智库 20 名专家左右。实际组

建中医药监督执法专家智库 20 名，100%完成目标。

3.应推选中医药典型案例≥3 个。实际完成 19 个。

4.应评选办案能手 1-3 名。实际评选办案能手 3 名，100%完

成目标。

5.应完成中医药监督知识与技能实训≥55 人次。实际完成 3

批共 9 天的培训，共培训 1000 余人次，100%完成目标。

6.应完成中医优势专科能力建设数量≥12 个。8 家单位完成

12 个重点专科建设，100%完成目标。

7.应完成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数量≥323 人。实际培养 765

人，100%完成目标。

8.应完成中医药高级人才工作室数量≥19 个。实际完成 19

个，100%完成目标。

9.应完成中医药人才培养重点学≥5 个。通过正式推荐函方

式，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荐 5 个重点学科，目前项目待国家局

批复文件。

10.应完成中医药人才培养临床教学基地≥1 个。北京中医药

大学房山医院完成中医药人才培养临床教学基地建设 1 个，100%

完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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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应完成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基地建设数量≥1 个。实际建设

2 个。

12.应完成支持中医医院康复科建设 2 所。2 家单位完成 2 所

康复科建设，100%完成目标。

13.应建设中医医院应急和救治队伍 3 支。实际 3 家医院组

建完成了 3 支救治队伍建设，100%完成目标。

14.应建设中医医院应急和救治队伍培训演练≥1 次。3 家医

院共进行 4 次常态化培训，3 次演练活动，合计 7 次，100%完成

目标。

15.应建设中医医院应急和救治队伍配备装备≥1 种 。3 个

队伍，完成 45 种以上装备配备，100%完成目标。

16.应完成中医药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和疫病防治骨干人

≥300 人。实际区级人才库完成 320 人，每个区执业医师及护理

人员均 2 人以上，100%完成目标。

17.应开展健康中国中医药专项行动≥1 项。实际完成 1 项儿

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状况，监测干预效果，规范管理相关数据等，

100%完成目标。

18.应支持中医药古籍保护重点单位≥1 个，实际支持 1 家以

北京中医药大学古籍馆为依托，建立了中医药古籍保护与修复名

师工作坊；开展了中医药古籍修复工作，完成了一批中医药古籍

的修复工作，100%完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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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应支持国家重点研究室建设单位 4 个。完成 4 个重点研

究室建设，支持开展 4 项中医药临床疗效诠释研究、中医核心理

论科学内涵研究或关键技术研究，形成学术报告或实践成果，

100%完成目标。

20.应推出中医经典普及项目活动 1 个。实际开展地坛文化

节宣传活动 1 次，线上线下同步直播，100%完成目标。

21.应组织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活动≥3 场。共完成 5 场

中医药文化活动或服务，100%完成目标。

22.应举办中医药文化传播活动≥2 场。实际完成 2 场，分别

为石景山区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地坛文化节。

23.应建设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角≥21 个。实际建设示范性

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角 22 个，100%完成此项目标。

24.应制作中医药文化产品≥3 个。实际新媒体中医药文化产

品 5 个，主要内容为以中药为载体，深入挖掘中草药的文化内涵，

开发中药多媒体文化产品 5 个，100%完成目标。

25.应推动中小学中医药文化进校园≥4 所。实际完成 5 所学

校，100%完成目标。

26.应完成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监测 8 个点。实际

完成 8 个点调查，共抽取 48 个居委会（村），共计调查 1920 人。

27.应完成中医药文化项目数量≥40个。实际完成43个，100%

完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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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应制作中医药文化产品-视频时长≥2 分钟/个。视频时长

4 分钟/个，共完成 5 个，100%完成目标。

29.应建设中医药文化体验场馆-体验人次≥1500 人次。实际

建设 100 个体验馆体验人次达 40000 人次，100%完成目标。

30.应举办中医药文化传播活动-参与人次≥10000 人次。实

际线上共计 2926586 人次参与，100%完成目标。

31.应支持重点研究室派送人员进行 1 个月以上的脱产培

训≥2 人。实际 3 家单位选派 4 人进行脱产培训共 11 个月以上，

100%完成目标。

32.应完成中医药临床疗效诠释或关键技术深入挖掘研究报

告≥2 个。4 个重点研究室均已完成此项指标，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中标 2 项，授权发明专利 1 项，100%完成目标。

33.应完成 2021 年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评价 1 次。实际完

成 2021 年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评价 1 次，100%完成目标。

34.应完成 2021 年度资金预算执行合法合规情况专项审计 1

次。实际完成 2021 年度资金预算执行合法合规情况专项审计 1

次，100%完成目标。

35.应完成对绩效评价和专项审计整改飞行检查 1 次。实际

于 2023 年 4 月完成绩效评价和专项审计整改飞行检查 1 次，100%

完成目标。

36.应完成 2022 年中医药资金业财融合培训 1 次，实际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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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医业财融合暨 2021 年度中央补助中医药资金绩效评价

及专项审计工作培训会，100%完成目标。

37.应完成中药质量追溯系统纳入的中药品种≥50 种。实际

完成可追溯饮片品种 121 种，100%完成目标。

38.应完成人才培养合格率≥90%。实际人才培养合格率

87.89%。

39.应完成培养计划完成率≥90%。实际培养计划完成率 100%，

100%完成目标。

40.应支持中医药古籍保护重点单位验收合格。实际验收合

格，100%完成目标。

41.项目周期 1 年。实际 20 个项目都在建设期内，全年总体

及时完成率为 97.16%。14 个项目 100%完成总目标，6 个项目完

成总目标≧90%，2 个项目完成总目标≧80%。

42.经济效益。根据 2022 年项目统计，20 个项目中有 6 个项

目分别从医疗收入和成本节约角度予以表现优异。

43.社会效益指标。对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复绩效指标和

北京市中医管理局三级绩效指标，总结项目实施产生的社会综合

效益，实施单位中医药人才通过培训，人才技术水平明显提高；

通过义诊活动，节目的录制扩大宣传方式和宣传范围，提升民众

对中医药的认可度；通过中医药文化产品的开发制作与普及，不

断扩大中医药文化产品传播覆盖面，提升居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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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水平；北京文化进校园地方标准研制对北京市已开展中医药

文化进校园教学活动的中小学提供标准化、规范化指导，为北京

市开展北京市中医药文化素养教育试点基地建设提供标准化支

撑，强化北京中小学开展中医药文化传承教学和活动的能力被培

养中医药人才技术水平明显提高；将中医药特色技术用于教学、

科研和社会服务中，提高了教学质量，提升了研究水平；通过持

续培训、案例分析，提高了中医监督执法能力；加强中医药康复

能力建设，特省中医药特色康复服务能力。

44.可持续影响指标。对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复绩效指标

和北京市中医管理局三级绩效指标，通过项目实施，中医药服务

能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中医药服务获得感持续提高。

45.服务对象满意度。项目实施单位满意度调查采取随机发

放问卷形式展开，样本选取项目相关方开展调查，样本量严格执

行大于等于北京市中医管理局样本量要求，绩效评价第三方对其

资料真实性复核，满意度调查结果：

（1）完成调查的患者满意度平均 97.47%，超过 85%的指标

值。

（2）完成培训对象满意度平均 96.09%，超过 90%的指标值

（3）完成民众满意度调查 100%，超过 90%的指标值；

（4）中医药古籍修复能力建设项目图书馆古籍室、工作坊

导师、工作坊学员的满意度全部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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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绩效自评结果

项目综合得分 90.12 分，项目综合绩效级别评定结论为“优”。

综合得分高于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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